
113年度桃園市政府衛生局委託非屬常規疫苗接種作業計畫 

行政處理費用申請及核付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透過衛生所

媒體交換 

受託單位申請 
受託單位每期終了 15日內(第四期於終了 10日內)確認申請人次及金額並將申

請表送轄區衛生所審核 

1 

衛生所資料初核 
轄區衛生所檢核受託單位當期提供之接種資料，確認資料皆已上傳 NIIS 並填妥

申請清單，於每期申請日終了次日起 5日內送受託單位申請表及申請清單至衛生

局審核 

 

2 

受託單位 

 

衛生局資料複核 
衛生局審核受託單位申請文件並核對 NIIS申報資料，核算行政處理費金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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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發上期行政處理費 

上傳接種資料 

受託單位每日透過健保上傳接種資料。採

媒體交換者，最遲每月 5日及 20日至衛生

所完成接種資料匯入 NIIS 

結算上一季接種資料 

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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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IIS 

透過 HIS系統

健保上傳 

接種資料 

撥款作業 
受託單位依核算金額填具領據送衛生局辦理核銷，審核作業完成後，

核撥款項予受託單位 

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

4 


